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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县公交行业财政综合补贴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第一条  为保障我县城乡公共交通平稳运行，促进公共客运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加强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规范和加强公共交通财政补贴资金管理，根据《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国令第793号）、《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交运发〔2023〕144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实施意见》（粤府〔2013〕12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的通知》（国办发〔2020〕39号）、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城市公共交通基本出行服务保障规范的通知（粤交〔2025〕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OLE_LINK2]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县政府对投入县城及工业园区和周边镇村运营的新能源公交车进行综合补贴，含新能源公交车亏损补贴、冷僻线路运营补贴，以及公交企业实行对老年人、中小学生、现役军人和残疾人群体的优惠等补贴。
本办法所称新能源公交车是指依法注册且经县交通运输部门核准公共交通相关许可的公交特许经营企业所拥有的正常运营的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
第三条  企业申领新能源公交车综合补贴，其所申报车辆单车年运营总里程不得少于2.5万公里（含2.5万公里）。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运行轨迹行驶的公里数予以补贴，对不符合运营里程条件的车辆不再列入补贴范围内。
第四条  新能源公交车运营综合补贴按照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进行。
第五条  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新能源公交运营综合补贴资金的预算编制；组织企业申请补贴资金并进行审核、资金请拨等工作；负责对公交企业进行运营和服务质量考核。
县财政主管部门负责将新能源公交运营综合补贴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及时做好资金的安排和拨付工作。
县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负责公交行业发改部门有关政策性补贴的审核、分配工作。
第二章  综合补贴标准及拨付程序
第六条  县城及工业园区和周边镇村公交财政综合补贴资金，总规模不超过280万元/年,且超出年度财政补贴资金总规模后，超出部分不再给予补贴。
第七条  新能源公交车综合补贴标准
补贴数额=补贴标准×按规定的运行轨迹实际行驶的公里数。参考其他县区公交车运营补贴标准，结合我县以前年度财政补贴实际情况及山区县城冷僻线路多，综合补贴标准确定为1.75元/公里。
按规定的运行轨迹实际行驶的公里数是指县公交公司在县政府规定的线路上所有正常运营的新能源公交车行驶的公里数总和。
第八条  新能源公交车综合补贴资金拨付程序如下：
县财政部门于年初将年度新能源公交车综合补贴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公交特许经营企业根据运行情况向县交通运输部门提出资金拨付申请，县财政部门根据县交通运输部门复核情况拨付新能源公交运营综合补贴资金。
次年第一季度，县交通运输局对公交特许经营企业上年度新能源公交车实际运营公路里程进行复核，结合县交通运输部门对新能源公交车服务质量考核结果和新能源公交车实际运行情况以及新能源运行公里数，运行轨迹（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运行平台数据），对上一年度公交特许经营企业新能源公交车年度财政补贴进行清算。
第三章  监督与管理
第九条  县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对公交特许经营企业的客运服务质量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年度新能源公交车运营综合补贴直接挂钩。服务质量考核主要包括运营管理、安全管理、社会评价、附加分等。
服务质量考核每年可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对考核指标体系进行适当调整，并在本补贴暂行办法适用的补贴期内，监督公交特许经营企业确保公交线路的正常运营。
第十条  公交特许经营企业应当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将新能源公交车运营业务单独建账，独立核算；从运营里程、发车班次、行车安全、设备配置、充电量、客运量等方面制定新能源公交车使用激励机制，提高新能源公交车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及工厂协助对工业园区和周边镇村运营的新能源公交车进行服务质量考核评价。
第十一条  县财政部门对新能源公交运营综合补贴资金使用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十二条  公交特许经营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停止拨付违规项目的补贴资金。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按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公交特许经营企业应根据县人民政府的要求优化或新开线路并随着城市的提质扩容来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
第四章  公交运行规划范围
第十四条  在连平县人民政府批复的公交路线范围内运营，包括元善镇（镇中心城区及周边村），忠信镇，油溪镇，高莞镇，三角镇，大湖镇，绣缎镇。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县交通运输部门、县财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适用的补贴期为2026年至202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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